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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汉市统计局
广汉市审计局

广统计发〔2023〕10号

广汉市统计局 广汉市审计局
关于印发《广汉市统计监督与审计监督贯通

协作工作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，市级各部门，高新区管委会各部门，三星堆管委

会各部门，各产业园区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<关于更加

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>》（厅字〔2021〕47 号）和

《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<关于更加有效

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川委办〔2022〕24

号）文件精神，加强统计监督与审计监督协同配合，结合广汉市

实际，现将《广汉市统计监督与审计监督贯通协作工作办法（试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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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）》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广汉市统计局 广汉市审计局

2023年 11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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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汉市统计监督与审计监督贯通协作工作办法
（试 行）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

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》(厅字〔2021〕47号)，

进一步推动统计监督与审计监督有机贯通、高效协作形成监督合

力，提升监督水平，结合广汉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工作原则。坚持实事求是、以问题为导向、注重工

作实效的原则，依规依纪依法，加强统计监督与审计监督贯通协

作。

第三条 建立会商机制。市统计局和市审计局结合年度工作

安排，会商确定工作协作的重点内容和方式。定期或不定期召开

会议，相互交流、通报工作情况，研究解决贯通协作工作中的重

要事项。

第四条 加强日常联系。市统计局、市审计局应指定分管领

导负责牵头工作，明确具体部门和人员负责日常联系。分管领导、

具体联系部门和人员如有变化，应及时相互函告

第五条 规范信息沟通。问题线索移交，情况反馈一般采取

书面方式进行。不具备提供书面材料条件的，可以协调有关人员

当面沟通或采取会议交流等方式进行。

第六条 市审计局在开展审计监督前，可以函请市统计局提

供下列情况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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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被审计单位有关统计工作情况;

（二）对被审计单位开展统计督察、巡视巡察、统计执法检

查和统计监测评价以及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;

（三）对被审计单位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等重要问题的查处

情况；

（四）有关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分析报告、自然资源资产负债

表；

（五）其他有关情况。

第七条 市统计局在开展统计监督前，可以函请市审计局提

供在审计监督中发现的下列情况:

（一）统计调查对象对统计督查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不到位

情况；

（二）统计调查对象涉嫌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等相关情况;

（三）其他有关情况。

第八条 市审计局在审计监督工作中，应当了解关注市统计

局提供的有关问题整改落实情况，发现整改不及时、不到位或者

虚假整改的，应及时向市统计局反馈。

第九条 市审计局在审计监督工作中，发现需要市统计局统

筹研究或者推动解决的其他问题，应及时向市统计局反馈。

第十条 市审计局在审计监督工作中，发现被审计单位或相

关单位涉嫌违反统计法律法规的问题线索，应当依法以书面形式

及时移送市统计局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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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市统计局在统计监督工作中，发现统计调查对象

涉嫌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行为的问题线索，属于市审计

局管辖范围的，应当依法以书面形式及时移送市审计局。

第十二条 收到对方书面移送的问题线索后，应当及时核查

处理，并反馈处理结果。

第十三条 加强成果运用，将对方提供的有关情况、反馈的

有关建议意见作为开展监督工作、完善机制制度的重要参考。

第十四条 在监督工作协作中，应严格遵守保密、安全廉政

等有关规定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广汉市统计局、广汉市审计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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